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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罷免期間，政治⼈物遭假訊息攻擊，最後落選或被罷免，會有救濟機會嗎？

選舉罷免期間，散布假訊息的⼈會負擔哪些刑事責任呢？
如果因為這些假訊息，導致某些⼈落選或被罷免，那被害當事⼈會有救濟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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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假訊息？
假訊息指的是出於惡意，改編或冒名新聞組織的真實來源，偽造內容完全錯誤或與圖⽚不符的訊息，就稱
為「假訊息」。但並不是所有的假消息散布者都會被處罰，只有當散布者是基於欺騙公眾或創造不當的利
益，⽽且散布的假訊息有造成他⼈權益損害的可能性時，此時這種假訊息的散布者才會受到處罰。

選舉罷免期間假訊息散布者所負擔的法律責任
根據不同的情況，負擔的法律責任也會不同，以下將做說明：

在⼀般公務⼈員選舉或罷免期間
如果是在⼀般公務⼈員選舉或罷免期間有散布假訊息的情形，根據公職⼈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可能會被
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1]。但並不是散布假訊息造成候選⼈的名譽毀損就會受到處罰，還需要達到會影
響選⺠投票的程度，才可能需要負法律責任[2]。實務上也有認為，雖然散布者不能證明⾃⼰散布的內容
是真實，但只要散布的事情是跟公益有關且可受公評，即便後來被發現不是真的，也會被認為是散布者
適當的質疑、評論，可以例外的免責[3]。

（⼀）

在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
若是在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有散布假訊息的情形，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規定，可以判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4]。原則上這條規定的內容和⼀般公務⼈員選舉或罷免期間散布假訊息的規範內容相
同，但需要注意，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排除了「罷免期間」散布假訊息的適⽤，如果是在總統、副
總統罷免期間有散布假訊息的⾏為則無法⽤這條處罰。

（⼆）

聽從境外敵對勢⼒的指令或資助，在選舉、罷免期間散布假訊息
無論是在⼀般公務⼈員、還是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期間，只要是聽從境外敵對勢⼒的命令或接受他們的
資助，為了⼲預我國的選舉⽽散布假訊息，試圖⼲預選舉結果，除了有公職⼈員選舉罷免法或總統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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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期間，新聞跟網路上常會充斥著假新聞、訊息，讀者在閱讀這些新聞、訊息的時候應該要多⽅查證，才不
會被牽著⾛喔！

註腳

統選舉罷免法的適⽤，另外還會根據反滲透法有加重規定，加重本來處罰的1∕2[5]。

如果因為假訊息攻擊⽽落選或被罷免，有救濟機會嗎？
若因假訊息攻擊，導致落選或被罷免的結果，有機會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當選無效之訴或其他救濟⽅式
嗎？以下將做說明：

選舉無效之訴
根據現⾏法規規定，若要提起選舉無效之訴[6]，必須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時有違法，並⾜以影響
選舉或罷免結果[7]，像是：投票所集體作票，將不實的得票數登記在開票報告書……等情形，導致⾜以
影響舉罷結果，候選⼈或被罷免⼈才可以據此以選舉委員會為被告，提起選舉無效之訴。若只是因為假
訊息攻擊⽽導致落選或被罷免，並不符合提起選舉無效之訴的法定事由，候選⼈或被罷免⼈不能提起選
舉無效之訴。

（⼀）

當選無效之訴
如果落選的候選⼈想要對當選⼈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需要當選⼈有當選票數不實、使⽤暴⼒脅迫、賄
選……等⾜以影響選舉結果的情形[8]，落選的候選⼈可以據此以當選⼈為被告，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當
選無效之訴的⽴法⽬的在於避免候選⼈以暴⼒、⾦錢的⼿段，使投票⼈或選務⼈員沒辦法依照⾃⼰的意
思投票或辦理選舉事務，藉此來⼲預選舉結果[9]。使⽤假訊息攻擊候選⼈並沒有造成投票⼈喪失獨⽴思
考的權利，⽽僅是造成了投票⼈可能會對候選⼈的選擇發⽣誤判，但投票⼈仍可以⾃由的選擇投票的對
象，因此若是遭假訊息攻擊⽽落選的候選⼈，並不能據此向當選⼈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

其他救濟⽅式
如果是因為假訊息攻擊⽽造成候選⼈落選或被罷免，原則上落選或罷免的結果無法改變，只能選擇向散
布假訊息者：

（三）

請求名譽權受侵害的⺠事損害賠償[10]。1.

提起誹謗[11]、違反選罷法的刑事告訴。

 

2.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候選⼈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罷免案通過或否決
者，以⽂字、圖畫、錄⾳、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或傳播不實之事，⾜以⽣損害於公眾或他⼈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418號刑事判決：「……被告顯係為達到使其競選對⼿之告
訴⼈不當選之特定惡意，⽽為上述傳播不實事項之⾏為，依⼀般社會⽣活經驗觀察，除⾜以毀損告訴
⼈之名譽外，並⾜⽣損害於選⺠對告訴⼈⼈格之評斷，影響選⺠投票⾏為之正確性，進⽽影響選⾵之
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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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58號刑事判決：「……⼜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04 條所定意圖使⼈
不當選⽽散布謠⾔或傳播不實事項罪，係上揭誹謗罪之特別法，故⾏為⼈雖不能證明其所傳播的事項
為真實，但就事關公益⽽屬可受公評的事項，倘依⾏為時的具體、全部情狀，加以觀察、判斷，客觀
上已⾜使⼀般⼈產⽣合理懷疑，⽽提出適當的質疑或評論者，即不能認其存有明知⽽仍故意傳播不實
事項的惡意，無以該罪相繩餘地。」

[3]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意圖使候選⼈當選或不當選，以⽂字、圖畫、錄⾳、錄影、演講或
他法，散布謠⾔或傳播不實之事，⾜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委託或資助，⽽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公職⼈員
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或公⺠投票法第五章之罪者，加重其刑⾄⼆分之⼀。」

[5]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18條：「
Ⅰ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違法，⾜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檢察官、候選⼈、被罷免⼈或罷免案提
議⼈，得⾃當選⼈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起⼗五⽇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
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Ⅱ選舉委員會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法委員選舉違法，⾜以影響選舉結果，申請登記之政
黨，得依前項規定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02條：「選舉罷免機關辦理選舉、罷免違法，⾜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
檢察官、候選⼈、被罷免⼈或罷免案提議⼈，得⾃當選⼈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起⼗五⽇內，
以各該選舉罷免機關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6]

   臺灣臺北地⽅法院107年度選字第7號⺠事判決：「……選舉無效之訴，必須是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
違法，且該選舉違法⾜以影響選舉之結果，法院始得為選舉無效之宣告，缺⼀不可，故即使選舉委員
會辦理選舉有違法之處，但不⾜以影響選舉之結果，法院仍不得判決選舉無效。」

[7]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2項：「
Ⅰ當選⼈有下列情事之⼀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選舉區之候選⼈得以當選⼈為被告，⾃公告當
選⼈名單之⽇起三⼗⽇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當選票數不實，⾜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
⼆、對於候選⼈、有投票權⼈或選務⼈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法之⽅法，妨害他⼈競選、⾃由⾏
使投票權或執⾏職務。
三、有第九⼗七條、第九⼗九條第⼀項、第⼀百零⼀條第⼀項、第⼀百零⼆條第⼀項第⼀款、刑法第
⼀百四⼗六條第⼀項、第⼆項之⾏為。
Ⅱ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法委員選舉之當選⼈，因政黨得票數不實，⽽⾜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
虞，或有前項第⼆款、第三款所列情事之⼀者，其他申請登記之政黨得依前項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04條第1項：「當選⼈有下列情事之⼀者，選舉罷免機關、檢察官或候選
⼈得以當選⼈為被告，⾃公告當選之⽇起三⼗⽇內，向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當選票數不實，⾜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對於候選⼈、有投票權⼈或選務⼈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法之⽅法，妨害他⼈競選、⾃由⾏
使投票權或執⾏職務者。
三、有第⼋⼗四條、第⼋⼗七條第⼀項第⼀款、第⼋⼗九條第⼀項或刑法第⼀百四⼗六條第⼀項之⾏
為者。
四、有第⼋⼗六條第⼀項之⾏為，⾜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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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罷免，假訊息，抹⿊，誹謗

   臺灣⾼等法院100年度選上字第15號判決：「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12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
法理由乃是『為防制候選⼈以⾦錢、暴⼒介⼊選舉』，依前揭法條之⽂義解釋，須與強暴、脅迫相當
，⾜以使候選⼈、投票權⼈或選務⼈員喪失意思⾃主權，始⾜當之。」

[9]

   ⺠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10]

   中華⺠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以毀損他⼈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
，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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